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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

核
心
提
示 】【

挪用善款、骗捐诈捐、信息不透明……近年来，一些慈善领域
的不规范行为引发社会议论。9日，慈善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立法规范和调整，我国慈善事业能否进入加
快发展的轨道？百姓捐献能否更加放心？

善款如何才能“放心捐”？
——聚焦慈善法草案

就在两会召开前不久，一则“26
岁的谢同学在德国留学期间患上白
血病，手术费治疗费几百万元，希
望好心人出手相助”的求助信在社
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短短两天的时
间就为当事人筹集了超过 50万元的
金额。

“近年来，通过网络发布的爱心
募捐或个人求助越来越多，亟待通

过立法进行规范。”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
指出，由于个人不是慈善组织，没
有公开募捐的资格，且个人募捐存
在不透明、没有规范管理等情况，
对财产使用也没有约束，因此慈善
法草案的立法原意是不赞成个人募
捐的。

慈善法草案明确，慈善募捐是

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
的活动。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
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
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
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

阚珂说，由于公开募捐的可募
集对象范围更广，资金量、支出量
都很大，因此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门槛更高，要求依法登记

或者认定满两年的慈善组织可以申
请公开募捐资格。

“对于网络上个人发起的募捐
行为，一般分为自助和助他两
类。”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
法律中心执行主任黎颖露说，如果
是为了救助本人或者近亲属在网络
上发布求助信息，应该认定为个人
求助行为，法律草案不禁止。而如

果是为了救助本人及近亲属以外的
他人在网络上进行的个人募捐，属
于非法募捐，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律师施杰认为，目前个人
直接募捐越来越盛行，一方面是这
种方式容易在网络上吸引大家注
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捐

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目前我国
有关慈善活动的规范不完善。

“公众看到的是个案求助，但背
后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
说，真正需要的是促进社会力量有
序有效地参与对困难人群的救助和
帮扶，这样才能让社会公益运行机
制更加完善。

网络募捐亟待规范AA

以法律之名提高公信力BB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萍乡市

鑫海岸商务酒店总经理侯玉雯从上
世纪 90年代开始，在自主创业的同
时投身慈善事业，长年通过“一对
一”方式捐赠钱物，迄今累计捐赠
资金和物品价值近百万元。

“我选择直接将钱物捐赠给受益
人，是由于国内慈善组织在运作和
管理中存在不透明、不规范的问

题，担心善款无法善用。”侯玉雯的
担心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
的挑战。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事件给慈
善募捐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我国
亟须通过法律对慈善组织予以规
范，并以法律之名提升慈善的公信
力。”侯玉雯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慈善

总会副会长张铁汉看来，如何让捐
赠人被尊重、增加捐赠人的获得
感、让捐赠人放心捐是慈善法需要
着力解决的问题。

草案明确，慈善组织对募集的
财产，应当登记造册，严格管理，
专款专用。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
动，应当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
议使用捐赠财产；确需变更捐赠协

议约定的捐赠财产用途的，应当征
得捐赠人同意。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的慈
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时，通常都有
明确的操作章程和捐助对象认定标
准。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
行最告诉记者，他们的捐助对象主
要是农村贫困人口或低收入群体以

及重大自然灾害受灾人群。通过品
牌项目、大型活动等方式筹款，根
据项目进展分次将善款拨付给受助
人。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主任王
奕鸥说，在收到患者提出需要帮助
的申请后，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公益
项目来确定资助标准和数额。慈善
组织都建立了监测和定期回访机制

对善款使用情况进行追踪。
为了规范慈善组织的财产用

途，草案还明确，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
出，不得低于前3年收入平均数额的
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
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法律作出规范后，我愿意考虑通
过慈善组织去帮助别人。”侯玉雯说。

让善款使用阳光透明CC
“我们每年都会接受北京市民政局的

监督管理，由民政局指定的审计部门进
行审计。”王奕鸥说，通过每月公布财务
收入、每季度公布财务支出等规范信息
公开，很多捐赠人对我们表示信赖。

目前，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主要
依靠政府部门和年检制度。草案对监管
提出进一步要求，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依
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应当每年向社会
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
告、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

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
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
情况。

“草案还明确了政府部门的监管责
任、现场检查等措施，特别是明确提出
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
评估，发挥媒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
等。这些都有利于对慈善活动的监管。”
张铁汉说。

“立法、执法、守法，三个环节缺一
不可。”施杰认为，法律出台后的关键在

于有效落实，需要及时出台其他配套细
则。“草案中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需要靠配
套规则予以明确，否则不好落实。”

代表委员认为，我国慈善事业起步
晚、需求多，有机遇亦有挑战，亟待用
良好的监管体制为其保驾护航。施杰建
议，民政部门应及时披露相关慈善信
息，便于社会力量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和监督；同时，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
量共同监管，让慈善真正阳光透明，让
公众能够捐得放心。（据新华社）

慈善法草案 3 月 9 日提交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
部慈善领域的法律。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表示，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
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
合性法律，将为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法 治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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